
學校概況表編號：76 

嘉義縣民雄鄉松山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6 月 24 日 

貳、會議地點：松山國小校長室會議室 

参、主席：楊榮鎮校長              記錄：許憲法 

肆、出席：如簽到冊  列席：如簽到冊 

伍、主席報告：針對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學習節數規劃及教學進度總表，已請學校全體教師共同設計規

劃完畢，請大家共同審核及研討並落實教學。 

陸、提案討論： 

議題一：109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課程與彈性課程學習節數規劃討論。 

說明：針對本學年度各年級領域課程與彈性課程學習節數規劃，請大家共同討論並提出具體意見。 

議決：議決通過本校 109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之分配。 

 

議題二：審查 109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課程與彈性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說明：針對本學年度各年級領域課程與彈性課程教學進度總表，請大家共同討論並提出具體意見。 

議決：議決通過本校 109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課程與彈性課程教學進度總表之內容。 

 

議題三：學校本位課程--讀經課程，訂定本學年的實施重點。 

說明：針對學校本位課程--讀經課程，請各位同仁針對各年級之讀經教材及內容，提供寶貴意見。 

議決：議決通過各年級讀經課程為一年級：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唐詩五言絕句；二年級：三字

經、唐詩七言絕句；三年級：論語、唐詩；四年級：論語、唐詩；；五年級：老子(1~40 章)、

唐詩；六年級：老子(41~81 章)、唐詩；並鼓勵學生參加全國讀經大會考。 

 

議題四：學校本位課程—傳統藝術，訂定本學期的實施重點。 

說明：本校自三至六年級實施傳統藝術課程，安排在彈性學習節數中實施，為本校的本位課程。 

議決：議決通過傳統藝術為學校本位課程，自三至六年級安排彈性學習節數實施教學。 

 

議題五：檢視年度重要教育工作融入領域或彈性課程規劃情形。 

說明： 

（一） 必要辦理項目（規劃課程實施）： 

重要政策 說明 依據 實施方式 

書法課程 

每學期任一年級安排書法課程至少4節或

辦理書法社團活動 10 次以上。 

依據九年一貫課

綱規定 

建議於彈

性課程

(社團)辦

理 

性別平等教 

育每學期 4小

時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

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或活動至少 4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17 條規定 

融入課程

及外加 

性侵害犯罪防 

治教育每學期

2小時 

各級中小學每學期應至少有 2小時以上

（每學年至少 4小時）之性侵害防治教育

課程。 

「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 7條規

定 

融入課程

或外加宣

導 

家庭教育每學

期 2小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期應在正式課程

外實施 2小時以上（每學年實施 4小時）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含親職教育、代間

「家庭教育法」

第12條第1項規

定 

外加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07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079


教育及高齡教育等），並應會同家長會辦

理親職教育。 

家庭暴力防 

治法每學期 2

小時 

各級中小學每學期應有 2小時以上（每學

年 4小時）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60 條 

融入課程

或外加 

環境教育 

每年 4小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

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

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

教育，並於翌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以網

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

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環境教育法」

第 19 條規定 

可規劃校

外教學活

動實施 

資訊教育 

資訊基本學習內涵為國民教育階段學生

必備的基本資訊素養，也是學生學習各領

域知識所需之工具。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資訊教育「學習內容規定」，資訊教育課

程安排在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一年級，然

108 學年度起，國中一年級實施新課綱，

依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新增科技領域配套

規劃情形說明，新課綱科技領域在國中階

段包含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二科目，部定

課程每週 2節；在國小階段則可於彈性學

習課程中安排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第一類課程)或其他類課程(第四

類課程)，供學生學習。 

 各國小仍

維持在彈

性學習節

數(課程) 

每學期安

排16節課

(含)以上 

 

品德教育 

請各校將品德教育課程納入｢學校總體課

程計畫」中推動，並進行部份固定時數或

時段之品德教育教學。 

107年5月7日府

教學字第

1070088164 

融入各領

域課程中

實施 

全民國防教育 

每學年至少 4小時採融入式教學，納入現

行課程中實施 

依據教育部各級

學校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內容及實

施辦法辦理 

融入各領

域課程中

實施 

延伸學習活動 

國民小學畢業考後之學習活動規劃表 ｢國民中學及國

民小學課程計畫

備查作業參考原

則」所列必備項

目 

 

 

（二） 融入項目（融入其他課程實施）： 

高齡教育 

國中小將高齡教育政策-認識老化、活

力老化等議題融入於學校課程計畫領

域課程或相關活動中 

本府高齡友善

城市推動計畫 3

年行動計畫執

行指標 

105 年 5 月 31

日府教社字第

1050106196 號

融入課程

或外加活

動 



函 

資訊倫理或

素養 

請各校將資訊倫理或素養、安全上網

及防制不當使用網路之課程融入資訊

課程或各領域教學中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4

年 4月8日臺教

國署國字第

1040036854 號

函 

融入資訊

課程或其

他相關領

域中實施 

海洋教育 

除依據課程綱要將海洋教育融入各學習

領域進行教學之外，建議各校積極辦理國

中小教師(含行政人員)海洋教育與教學

(如海洋知識、游泳教學等)之知能研習，

豐富海洋教育內涵。 

本府101年8月3

日府教學字第

1010278985 號 

配合相關

節日辦理

海洋教育

宣導 

家政教育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家

政教育融入七大學習領域課程中：二到四

年級每學年 4節， 五到八年級每學年 24

節，融入於綜合活動領域中執行。 

 融入綜合

活動課程

實施 

人權教育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人

權教育融入七大學習領域課程中至少1個

相關領域。 

 

 融入課程 

 

（三） 宣導項目（建議以活動辦理納入學校行事曆中實施）： 

防災教育 

學校所有教職員工及學生每年至少參與 4

小時以上之防災教育 

依據教育部各級

學校校園災害管

理要點辦理 

納入學校

行事曆中

實施 

交通安全教育 

建議各校訂定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

畫，將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活動納入學校行

事曆中，按進度管制執行。其次，交通安

全教學應以【融入課程】方式進行，並納

入總體課程計畫及教學進度表中【融入各

年級、領域教學之節數，依各校計畫訂

定】，教學中應充分運用配發至各校的交

通安全輔助教材。 

依教育部交通安

全教育評鑑計畫

及本縣年度交通

安全教育評鑑計

畫辦理 

納入學校

行事曆 

水域安全宣導 

請將水域安全宣導及自救救生、游泳等概

念納入學校行事曆及課程計畫中，並利用

朝會時間或各班級適當時段進行宣導，並

將水域安全宣導時間、地點、內容及參與

人數等做成紀錄以備查核。 

本府100年8月5

日府教體字第

1000139800 號 

納入學校

行事曆進

行宣導 

 

 

 

 

      議決：。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5:50 

 

承辦人：許憲法              主任：劉建東                   校長：楊榮鎮 


